
 

 

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2025年面向港澳台地区

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方案 

 

根据浙江大学 2025 年面向港澳台地区硕士研究生招生

复试相关工作安排和相关文件要求，2025 年我院面向港澳台

地区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坚持“按需招生、全面衡量、择优

录取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严格规范执行招生政策，确保科

学规范、公平公正。经我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2025 年

我院面向港澳台地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方案如下： 

一、组织与领导  

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学院 2025 年

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，受理考生的质疑、申诉，

具体名单如下： 

组 长：谢小云、许翾 

副组长：杨翼、窦军生、黄灿、潘健、李文腾、王小毅、

应天煜 

成 员：杜健、董望、张惜丽、唐晓莉、王贞玉、张国

芳 

咨询电话：0571-88206871，咨询邮箱：

mpacc@zju.edu.cn 

申诉联系人：李文腾 

联系电话：0571-88206603，电子邮箱：liwt@zju.edu.cn 



 

 

二、复试分数线 

资格审查通过且初试成绩总分不低于 80 分的考生可 

参加复试。复试名单附后。 

三、资格审查及提交材料要求 

复试前，考生需要进行报考资格复审，材料均需提供原

件和复印件（1 份）。提交查验的相关材料如下： 

1.港澳地区考生提供①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

和②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或《港澳居民居住证》；

台湾地区考生提供①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②《台湾

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或《台湾居民居住证》。 

2.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须提供学士学位证书或同

等学历证书。其中应届生须于录取当年入学前（新生报到入

学之日前）提交，否则录取资格无效。 

3.应届毕业生须提交官方出具的预计毕业时间证明原

件 1 份。 

4.已获学历、学位证书的考生须提交学历认证报告

（教育部学历和学籍在线验证网址：

http://www.chsi.com.cn/xlcx/rhsq.jsp，如无法在线验

证，请申请纸质认证报告：

http://www.chsi.com.cn/xlrz/），其中境外获得学历、

学位证书的考生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



 

 

告（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上服务大厅：

http://zwfw.cscse.edu.cn/）。 

5.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及以上或相当职称的

学者书面推荐材料。 

所有考生须按照要求将材料原件的扫描件或照片于 5月

14 日（周三）中午 12:00 前发送到报考项目邮箱 MPAcc 项

目：MPAcc@zju.edu.cn，材料 5 需同时邮寄纸质材料到报考

学院（MPAcc 项目：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浙江大学紫金港校

区管理学院 B 座 720 室，曹老师 0571-88206810）。 

资格审查不通过的考生将取消复试资格，责任自负。 

四、复试 

复试是研究生招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重点考查考生的政

治态度、思想品德、专业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、创新精神及

综合素质等，是研究生录取的必要环节，复试不合格者不予

录取。 

复试形式为现场复试，在复试中将严格执行复试程序和

标准，复试全程录音录像。 

复试前考生须签订《诚信复试承诺书》，考生应自觉遵

守考场规则及所签署的《诚信复试承诺书》等内容，确保提

供的材料真实和复试过程诚信，不得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

题内容等有关情况。 

（一）复试具体内容： 



 

 

1.笔试（满分 100 分） 

（1）涉及科目：财务管理 

（2）考试时间：5 月 15 日 9:00-11:00 

（3）考试形式：闭卷 

2.综合面试（满分 100 分） 

面试内容：综合能力考察、外语能力 

3.复试成绩构成：（复试成绩百分制） 

复试成绩（百分制）=笔试成绩*50%+面试成绩*50% 

复试成绩 6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 

（二）复试有关具体安排： 

业务课笔试：2025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:00-11:00 

综合面试：2025 年 5 月 15 日上午 11:00-12:00 

复试地点：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管理学院 

五、体检 

按照教育部相关体检文件要求，考生被拟录取后自行去

我校校医院或当地二甲及以上医院体检,并将体检表于 5 月

25 日前寄到管理学院 MPAcc 项目办，体检不合格者取消拟录

取资格。体检标准参照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、《普通高等学

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 号）、《教育部

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

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0〕



 

 

2 号）文件执行。如有特殊情况考生须及时与曹老师 0571-

88206810 联系。 

邮寄地址：浙江杭州余杭塘路 866 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

区大西区管理学院 B720，MPAcc 项目办，联系电话 0571-

88206871，只接收 EMS 或顺丰快递（不含同城）。 

六、拟录取 

根据考生的报名资料、初试和复试成绩、思想政治表现、

身心健康状况等，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审查后择优确

定拟录取名单。录取标准原则上与内地（祖国大陆）考生相

同。每位拟录取考生必须参加规定的所有复试环节，否则不

予录取。 

1. 综合成绩计算办法：综合成绩=初试成绩/1.5*60%+

复试成绩*40%。 

2．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包括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道德品

质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等方面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不合格

者不予录取。 

3. 复试成绩不合格者(低于 60 分)不予录取。 

4. 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 

七、公示 

拟录取名单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，由

学校统一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日。 

八、其他 



 

 

未尽事宜按学校相关规定及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

小组集体商议决定。 

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，复试工作是研究生招

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考生要确保所有提交材料真实，诚

信守规参加复试。对在考试和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，影响

公平、公正的考生，一经查实，一律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

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3 号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

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6 号）等规定严肃处

理。入学后 3 个月内，学校将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

规定》有关要求，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。 

 

附件 1：进入复试考生名单 

考试编号 姓名 初试成绩 专业 

103352025020071 庄语夏 119 
（125300）

会计 

103352025020041 郑严 96 
（125300）

会计 

 


